2023年8月低保审批结果公告

　　

各镇村（居）民：
    本次各镇共上报城市、农村低保申请18份，已经我局审查完毕。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62号《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审批结果予以公示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7天（2023年7月24日至2023年7月30日），申请人或其他群众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，请在2023年8月1日前向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佛冈县民政局反映。

佛冈县民政局举报电话：4271252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冈县民政局

　　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4日

公 告 内 容
	申请人（户主）

姓名
	所在村
	拟批准享受低保家庭人数（人）
	每户每月领取低保金标准（元）
	享受低保金起始时间
	备注

	谭巡沛
	联和村委
	1
	704
	2023-8-1
	

	吴国锋
	官山村委
	4
	564
	2023-8-1
	

	黄汝桥
	菱塘村委
	3
	1056
	2023-8-1
	

	黄如拥
	大陂村委
	6
	2958
	2023-8-1
	

	朱如京
	迳头村委
	1
	704
	2023-8-1
	

	郑产中
	湖洋村委
	2
	282
	2023-8-1
	

	朱健烦
	仓前村委
	1
	704
	2023-8-1
	

	温润镰
	铜溪村委
	3
	1902
	2023-8-1
	

	陈少霞
	桂田村委
	1
	365
	2023-8-1
	

	张亚妹
	新联村委
	1
	704
	2023-8-1
	

	黄焕赞
	新联村委
	1
	704
	2023-8-1
	

	曾宪初
	三江村委
	3
	633
	2023-8-1
	

	宋学灵
	三八村委
	1
	352
	2023-8-1
	

	陈烔莹
	附城居委
	1
	908
	2023-8-1
	

	李朝英
	黄花村委
	2
	1408
	2023-8-1
	

	陈灼飞
	黄塱村委
	2
	1268
	2023-8-1
	

	黄凤锦
	良塘村委
	3
	1479
	2023-8-1
	

	朱桂妹
	下岳村委
	1
	365
	2023-8-1
	

	
	
	
	
	
	


